
製表日期：105年01月11日表17-3-0(102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百分比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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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位別

第1分位 1199113 100.00 63.6733.640.570.050.830.019.660.120.612.908.622.074.60 69.96

第2分位 1199113 100.00 73.3956.700.310.020.790.014.740.110.331.745.331.172.15 83.31

第3分位 1199113 100.00 79.4862.740.270.020.860.024.890.110.331.685.471.171.91 83.26

第4分位 1199113 100.00 84.1366.040.290.020.880.045.970.100.361.805.431.381.82 81.91

第5分位 1199113 100.00 92.4562.450.660.031.530.2316.660.100.652.453.842.101.77 70.00

合      計 5995565 100.00 86.1061.580.490.031.210.1311.480.100.522.164.721.741.94 75.48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如表16-3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本表為各類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百分比。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

